南京大学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6]222号


关于成立南京大学MBA、EMBA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院系、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MBA和EMBA专业学位教育工作，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校专业学位教育的实际运行情况，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MBA、EMB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委员：赵曙明


副主任委员：许钧  范从来
  刘洪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跃堂

刘  洪

刘志彪

许  钧

张小明



杨东涛

杨雄胜

沈坤荣

陈传明

范从来



赵曙明

徐志坚

韩顺平

裴
平


秘书：桑秉南

戴万稳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主题词：机构    成立    通知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4]212号


南京大学关于成立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院系、各单位：


为推进我校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顾  问：王  湛  洪银兴  周  珉  赵永贤


主  任：张永桃


副主任：陈允丰  童星（常务）  濮励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刚
沈固朝

陈允丰

张凤阳

张永桃



 周建国
周晓虹

冒
 荣

戚锡生

龚  放



 童  星
濮励杰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公共管理学院MPA教育中心相关同志组成。


特此通知。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机构    成立    通知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4]151号

南京大学关于成立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和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的

通  知
各院系、各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04]28号），批准我校开展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为做好我校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和南京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现将指导委员会和学位教育中心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一、南京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  任：江建平

副主任：费圣英  杨雄胜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跃堂

江建平

许长新

张明燕

李心合

杨雄胜


   陈志斌

费圣英

徐  宁

袁建宁    鲍先志

二、南京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主  任：杨雄胜

副主任：李心合    王跃堂

办公室主任：李  翔

特此通知。

南京大学     

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主题词：机构  成立  通知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7]65号

关于成立南京大学法律硕士（JM）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有关院系：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委员：邵建东

副主任委员：许钧  濮励杰  李友根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叶宁  
王  凡  
王荣生  
刘克希  
孙国祥

江  莹  
许  钧  
张  淳  
张小明  
李友根

杨春福  
沈秋潮  
邵建东  
周义安  
周晖国

蒋大兴  
濮励杰


秘书：石红梅

特此通知。
南京大学     

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主题词：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法律硕士  通知

抄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5]267号


关于成立南京大学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MFA）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有关院系、各单位：

在国务院学位办和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我校获得首批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培养、学位授予资格，设置戏剧、美术两个专业领域。为保证招生和培养质量，规范管理，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  周  宪

副主任委员：许  钧   濮励杰   吴为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方
  吕效平   江  莹   许  钧   吴为山

张小明
  周  宪   徐兴无   濮励杰


秘书：江莹（兼）


在相关业务工作联系中，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代章。


特此通知。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机构  艺术硕士  成立  通知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5]268号


关于成立南京大学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有关院系、各单位：

我校现有电子与通讯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化学工程、地质工程、环境工程、物流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九个工程硕士专业领域。为保证招生和培养质量，规范管理，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盛昭瀚

副主任委员：许  钧    濮励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沃沃    刘晓俊    朱俊杰    毕  军    江  莹    许 钧     

张小明    盛昭瀚    舒良树    韩  平    濮励杰


秘书：江莹（兼）


在相关业务工作联系中，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代章。


特此通知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机构    工程硕士   成立   通知
南  京  大  学

南字发[2005]31号


南京大学关于成立软件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各院系、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我校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南京大学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顾  问：张大良
程崇庆
谢正义


主  任：陈道蓄


副主任：濮励杰
骆  斌（常务）
李宣东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陈道蓄

黄细良

李宣东

骆  斌

濮励杰



邵  栋

赵志宏

赵建华

郑  滔


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软件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由软件学院相关同志组成。


特此通知。

南京大学     

二○○五年三月九日

主题词：机构

成立

通知
